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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複製已合格」及「案件複製」功能之操作說明 

「複製已合格」案件功能適用於本次申請案件與前案查驗內容相似之合格案件使用，

並搭配「案件複製」功能，可簡化申請案件建檔作業。 

 

步驟一：輸入欲查詢條件 

進入查驗申請作業（查詢/清單頁），輸入欲查詢條件（例如：曾經查驗合格

案件之申請書號碼、報單號碼或查驗義務人統一編號等），點選「查詢」，下方則

列出查驗義務人曾經申報合格案件之清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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步驟二：選擇欲複製案件 

點選欲複製案件之「查驗義務人」名稱欄位 

 

步驟三：複製該筆案件資料 

進入該筆案件後點選「案件複製」，再點選「確定」即新增完成複製案件作業。 

 

步驟四：複製完成 

資料已複製完成，可利用複製內容修改為本次申請資料，修改完成後點選「全

部案件登打完成」鈕，即完成進口酒類查驗申請作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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